








资金筹措

计划申请专项债资金39,385.00万元。 具体资金筹措情况如下：

表
单位 ： 万元

序号 合计项目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以前年度 2025年

专项债券 52,514.00 65,643.00 52,514.00 52,514.00 262,570.0039,385.001

17,505.24 21,715.57 7,505.24 7,505.24 67,360.72自筹资金 13,129.432

合计 60,019.24 329,930.7252,514.43 70,019.24 87,358.57 60,019.24

三、 项目预期收益、 成本及资金平衡情况

(一 ) 项 目预期收益情况

根据项目实施方提供的项 目实施方案等材料： 用于专项债券资

金平衡的项 目收益是项目建成后项 目运营取得的厂房租赁收入，商

业建筑租赁收入，物业服务收入，停车服务收入，充电桩收入，广

告收入， 垃圾处理收费收入，尾水排放收费收入，屋 顶光伏出租收

入， 给水管网收入等专项收入 。

(1) 厂房租赁收入： 通用厂房租金拟参考目前浦城县及周边县

通用厂房行情，项 目拟定出租 收费为20元/平方米·月。 项 目厂房可

出租面积 434767.25平方米。 租金按每三年增长5%计。

(2) 商业建筑租赁收入： 项目建成后， 商业建筑对外出租，可

租赁面积约为84007平方米。其租金参照浦城县及周边县租金价格，

租金按60元/平方米·月进行测算。 租金按每三年增长5%计 。

(3) 土地出让收入： 本项目开发范围内的可用于出让用地面积

为 96. 3863公顷。 商业用地257288平方米，单价按 120万元/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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